
 

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东沣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并经认真研究，现对本次

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事项发表以下意见： 

1、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)》、《上

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

董事会会议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鉴于近期公司股票出现较大波动，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

者的利益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，推动公司股票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

归，公司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、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，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

金回购公司股份。公司本次回购股份，有利于推进公司长远发展，有利于公司市

场形象的维护，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，保护广大股东利益； 

3、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2000万港币且不超过4000万港币，

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，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.2港币/股。本次回购

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情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

位。 

4、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，回购价格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综上，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、合规，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，

同时具备可行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因此一致同意该回购公司股份方

案。 

独立董事：   李建辉  周建  翟洪涛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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